考入我校新生户口迁移注意事项

户口归公安机关管理，北京建筑大学保卫处（部）是学校为了方便学生办理户口事宜，而设立的协助公安机关工作的管理部门。北京建筑大学学生户口的户口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永源路15号，隶属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派出所。

一、落户范围：
被我校正式录取的非北京生源的本科生、研究生及专升本学生,将允许落入我校集体户口。
二、办理户口迁出

非北京籍生源新生可自愿迁移户口，自愿迁移户口的新生需凭《录取通知书》、家庭户口薄到当地公安机关开具《户口迁移证》。《户口迁移证》填写信息应依《户口迁移证（样本）》所示，所填信息务必完整、详细，不符合规定的不予落户。

三、办理户口迁入

新生报到当日，保卫处于报到现场设有户口迁移服务展位，自愿迁移户口的新生务必于当日，将以下资料交至学生所在学院：

1、当地公安机关开具的《户口迁移证》，并在备注栏写明身高、血型（注意：迁移证右下角必须加盖迁出地公安派出所的户口专用公章，且盖章要清晰（可明显辨别双圈章）， 迁移证标明“农业户”“非农业户”或“家庭户”，如果当地已取消农业/非农业，请附带派出所说明，并加盖公章。迁移证已经打印，不得擅自涂改。如需修改，须由当地派出所用黑色碳素笔修改，并在修改部位加盖本所户口专用公章）；

2、身份证复印件一份（A4纸正反面）,页面标明本人及家长联系电话；

3、户口迁移版本电子证件照片，证照部门将于学生落户时统一对迁移户口新生进行照片采集。

四、学生在校期间户口管理

非因特殊情况，学生在校期间，不得迁移户口；毕业后，学生必须将户口迁出，落在可接收户口的工作单位、或原籍，继续学业的可落入就读院校。学生在校期间如需借用户口，可以在网上户口借用流程申请办理，经审批通过后，到西城校区教学1号楼101综合服务大厅或大兴校区综合楼服务大厅办理户口借用登记后方可借出，使用完立即归还。

五、保卫处户籍迁移咨询电话：

西城校区：010-68322375，大兴校区：010-61209080

★特别提示★  户口迁移资料务必于报到当天上交学生所在学院，逾期不交者视为自愿不迁户口。

北京建筑大学

保卫处

2022年7月7日    

  

户  口  迁  移  证（样本，研究生）

   X迁字第        号

	户主或与

户主关系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姓    名
	张三
	
	
	

	曾 用 名
	
	
	
	

	性    别
	男\女
	
	
	

	民    族
	汉（或其它）
	
	
	

	出生日期
	xxxx年xx月xx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出 生 地
	应具体到：xx省xx市/xx县
	
	
	

	籍    贯
	应具体到：xx省xx市/xx县
	
	
	

	文化程度
	
	
	
	

	职    业
	
	
	
	

	婚姻状况
	
	
	
	

	公民身份

证件编号
	xxxxxxxx（18位）
	
	
	

	迁移原因
	
	
	
	

	原 住 址
	应具体到门牌号/村、屯（x省x市x区x路x街道x楼x号/x村x屯）

	迁往地址
	统一填写为：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永源路15号 ”

	备    注
	身高：      血型：


 
注：信息打印要求清晰可辨并检查是否填写完整、详细，否则影响正常落户。

